附件2
贵港市建设用地项目用地用林用草并联审查报批办事指南

	1
	事项名称
	用地用林用草并联审查报批

	2
	适用对象
	在贵港市范围内的建设用地项目以单独选址或城镇村批次用地的形式，办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涉及占用林地、草地且未取得用林用草审批的项目用地。

	3
	受理机关
	县级自然资源政务窗口

	4
	办理期限
	35个工作日

（按办理事项最长审批时限）

	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及集体土地征收审查（审批）
	用地县级初审承诺14个工作日办结，市级审查承诺10个工作日办结（不含征地前期手续办理时间、组卷时间、材料补正时间、缴费时间、自治区审查（审批）时间等）。

	
	
	
	矿藏勘查、开采以及其他各类工程建设占用林地（草地）审核（审批）
	用林（用草）承诺35个工作日办结（县级10个工作日，市级10个工作日，自治区15个工作日，不包含现场查验、公示、修改补正材料及缴费时间等特殊环节时限）。

	5
	文书名称
	1.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的批复；
2.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的批复。
	文书有效期限
	永久

	
	
	准予行政许可（审批）决定书
	
	根据《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35号），许可决定书有效期2年。

	6
	实施依据
	（一）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及集体土地征收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3.《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

	7
	实施依据
	（二）矿藏勘查、开采以及其他各类工程建设占用林地（草地）审核（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三十八条


1

